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各項經費補充說明 

一、 本普查經費作業請依「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經費收支及處理作業」規定辦理，分為兩

期結報，普查處應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及 110 年 1 月 31 日前整理彙送總處核銷。 

二、 第 1 期經費款項由總處於 109 年 7 月 23 日、8 月 10 日前及 9 月初分三次匯撥，第 2 期

經費款項於 109 年 12 月間匯撥。 

三、 第 1 期處所匯撥款 excel 已上傳至行政作業管理系統(以下簡稱 CAS 系統)，請普查處至

【CAS 系統―查詢服務―通報查詢及文件下載：檔案類別選擇經費核銷】下載該檔，並

於【CAS 系統―經費帳期設定及匯撥款―處（所）匯撥款登錄】登錄普查處匯撥函發文

日期及上傳前揭檔案。 

四、 第 1期處所匯撥款，用途如下： 

A 辦公費：8 至 12 月份普查組織辦公費。（普查處可支用 4.4839 個月辦公費；普查所可

支用 4個月辦公費） 

B 特定項目支出： 

1. 縣市普查訊息傳播費用：請以 A4 格式文件彙整本項經費之宣導用途及金額，並於經

費結報時一併報送，若用於平面、網路、廣播及電視四大媒體，請按月填報「辦理

政策宣導情形表」（請普查處至【CAS 系統―查詢服務―通報查詢及文件下載：檔案

類別選擇作業事項】下載），並回傳至總處徐騏緯 giokie @dgbas.gov.tw。 

2. 寄送致受訪戶函郵資：須以郵資單據核銷。 

3. 致受訪戶函信封印製費：須以印製、印刷單據核銷。 

4. 行政人員工作酬勞費(8至 12月份)：普查處行政人員可支領 4.4839 個月工作酬勞費，

普查所行政人員可支領 4個月工作酬勞費。 

5. 地方行政系統研習會：用以支應勤務教育費、便當費、交通費及住宿費。 

6. 幹部人員研討會：用以支應勤務教育費、便當費、交通費及住宿費。 

7. 勤前會議：用以支應勤務教育費、便當費、交通費及住宿費。 

8. 講師鐘點費：用以支應縣市講師鐘點費，含行政系統研習會及勤前會議 ，每班次 3

小時，每小時 800 元，並俟總處確認後報支。 

9. 運費：用以支應相關物品分送鄉（鎮市區）公所之運費（郵資）。 

五、 第 2期處所匯撥款，用途如下： 

A 辦公費：1 月份普查組織辦公費。（普查處可支用 1 個月辦公費；普查所可支用 0.4839

個月辦公費） 

B 特定項目支出： 

普查處所 110 年 1 月行政人員工作酬勞費（普查處可支用 1個月工作酬勞費；普查所可

支用 0.4839 個月工作酬勞費）、各項調查酬勞費、工作檢討會議、表件運費與郵資。 

六、 相關會議費用報支注意事項： 

1. 會場服務人員（CAS 普查職務為「其他」），每場次依參加會議人數 30 人以下 1人、30

人以上 2人。 



2. 若報支便當費，須符合開會時間超過 3小時，且逾 12:30 或 17:30，並檢附開會通知(議

程或會議記錄)，送總處備查。 

3. 若報支交通費，須於各項會議或差旅費領款清冊之備註欄註明「乘車種類」。離島地區

若有搭船者，亦請檢附船票票根。 

4. 勤務教育費、便當費、交通費及住宿費之匯撥金額係預估數，請確實依照 109 年人口

及住宅普查各級普查人員會議及訓練作業規定辦理，如確有不足另行補撥，如有賸餘

則暫存帳戶內。 

七、 收據報支注意事項：(請參考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1. 發票、收據應記載營業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並應列明買受機關名稱及統一編號(行政

院主計總處、統一編號為 03722500)；統一發票若未載明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應由原開立發票廠商補正，或由經手人註明並簽名或蓋私章之方式處理。買受機關名

稱原則上應開具行政院主計總處，若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者，開具各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區）公所亦可。  

2. 發票、收據應記明品名、數量、單價等，若有記載不明(例如僅開具文具 1批等)，應

通知廠商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或蓋私章。 

3. 以紙本電子發票報支經費時，毋須額外影印或註記發票字軌。 

4. 各機關、學校消費合作社若其性質非屬對外營業，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政府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格式一），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5. 單據加總金額與領款清冊左上方填寫金額不符，如係因折扣等原因所致，應在左上方

金額欄內寫上「實支 XXX 金額」，並加註說明原因，俾利審核。 

八、 結報注意事項： 

1. 普查訊息傳播費請於第 1期報支；另 8至 12 月份工作酬勞費，亦於第 1期報支，俾利

報支 109 年度所得稅。 

2. 報送最後一期經費支出憑證後，須俟總處通知經費無誤後再辦理繳回，並於匯款委託

單上註明：「係繳回辦理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經費賸餘款」，免備文。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經費支出款項登帳分類表 
 

註：以〝§〞帶頭者，為辦公費支出。 

以〝※〞帶頭者，為清冊類支出，須有受領人簽章或有劃帳清冊作為支出憑證。 

 

辦公費支出 

§文具紙張 

§零星郵資 

§影印費 

§印刷費 

§電話費 

§茶水費 

§便當費(辦公費支出) 

§雜支 

※§加班費 

§出差旅費 

§運費 

特定項目支出 

(非辦公費) 

※行政人員工作酬勞費 

※調查費 

※指導費 

※審核費 

※名冊登錄審核費 

※行政管理系統研習會費用 

※幹部人員研討會費用 

※勤前會議費用 

※行政管理系統研習會鐘點費 

※勤前會議講師鐘點費 

※工作檢討會費用 

普查訊息傳播費 

便當費 

送表郵資 

送表運費 

偏遠地區出差旅費 

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寄送致受訪戶函郵資 

致受訪戶函信封印製費 


